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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 

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 
 
衞 慶 祥 先 生 的 提 問  
 

 “ 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附 屬 學 校 王 錦 輝 中 小 學 ( 王 錦 輝 中 小 學 ) 於 二

零 零 四 年 承 諾 ， 每 年 取 錄 居 於 沙 田 區 的 學 童 比 率 不 超 過 學 額 的

1 5 %， 但 有 居 於 沙 田 區 的 家 長 對 有 關 安 排 有 異 議 ， 故 此 ， 本 人 特 於

二 零 一 六 年 在 教 育 及 福 利 委 員 會 會 議 提 出，並 問 校 方 會 否 考 慮 修 改

1 5 %這 個 規 定 ， 但 最 終 不 果 。 就 此 ， 本 人 現 謹 再 次 提 出 下 列 問 題 ：  

 
( a )  王 錦 輝 中 小 學 目 前 各 級 共 有 多 少 班 和 多 少 名 學 生 ？ 當 中

居 於 沙 田 區 的 各 級 學 生 人 數 分 別 為 何 ？  

 
( b )  過 去 5 年 ， 每 年 申 請 入 學 人 數 為 何 ？ 申 請 入 學 的 學 生 當

中 有 多 少 人 居 於 沙 田 區 ？ 最 終 獲 錄 取 的 又 佔 多 少 ？  

 
( c )  校 方 是 否 知 悉 二 零 一 六 年 時，沙 田 區 議 會 曾 有 提 出 放 寬 取

錄 居 於 沙 田 區 學 生 的 1 5 %上 限 的 要 求 ？ 校 方 其 後 可 有 任

何 回 應 或 跟 進 ？  
 

( d )  校 方 會 否 修 改 1 5 %這 個 規 定 ？ 如 否 ， 理 由 是 甚 麼 ？  

 
( e )  過 去 5 年，教 育 局 有 否 收 過 沙 田 區 家 長 的 意 見，反 映 希 望

要 求 放 寬 王 錦 輝 中 小 學 取 錄 居 於 沙 田 區 學 生 的 1 5 % 上

限 ？ 如 有，每 年 有 多 少 宗 ？ 教 育 局 曾 否 或 會 否 呼 籲 王 錦 輝

中 小 學 放 寬 取 錄 居 於 沙 田 區 學 生 的 1 5 %上 限 ？ 如 是，結 果

如 何 ？ 如 否 ， 理 由 為 何 ？ ”  

 
 
 
 



(二) 

教 育 局 的 綜 合 回 覆 ：  
 
直 接 資 助 計 劃 (直 資 )學 校 在 取 錄 學 生 方 面 享 有 較 大 的 彈 性 ， 可 以 在

全 港 各 區 取 錄 學 生，不 受 校 網 及 分 區 限 制。直 資 學 校 制 訂 收 生 政 策

及 準 則 時，教 育 局 會 要 求 學 校 須 按 照 其 學 校 的 傳 統 和 教 育 目 標，就

收 生 安 排 制 訂 合 理 和 專 業 的 準 則，然 後 根 據 校 本 準 則 自 行 取 錄 適 合

的 學 生 ， 但 須 確 保 家 長 充 分 了 解 這 些 入 學 準 則 及 比 重 。  
 
香 港 浸 會 大 學 附 屬 學 校 王 錦 輝 中 小 學 下 稱 王 錦 輝 中 小 學 為 一 所「 一

條 龍 」直 資 學 校 ， 中、 小 學 部 分 別 設 有 六 級 ， 每 級 均 開 設 五 班 。 二

零 二 零 至 二 零 二 一 學 年，就 讀 小 學 部 及 中 學 部 的 學 生 總 人 數 分 別 約

為 9 7 0 名 及 8 9 0 名。根 據 王 錦 輝 中 小 學 提 供 的 資 料，過 去 5 年 小 學

部 每 年 平 均 約 有 5 0 0 0 人 申 請 入 讀 小 一 ， 當 中 約 有 3 0 %是 居 於 沙 田

區 的 學 童，而 獲 取 錄 的 沙 田 區 學 童 平 均 佔 該 校 提 供 小 一 學 額 不 多 於

1 5 %。 由 於 該 校 小 六 級 的 學 生 可 直 接 升 讀 該 校 的 中 一 級 ， 故 每 年 中

一 級 可 供 外 校 人 士 報 讀 的 學 額 會 相 應 減 少。在 過 去 5 年 中 學 部 每 年

平 均 約 有 6 0 0 人 報 讀 中 一，當 中 約 有 3 0 %是 居 於 沙 田 區 的 學 童。而

獲 取 錄 的 沙 田 區 學 童 平 均 佔 該 校 提 供 外 校 人 士 報 讀 的 中 一 學 額 約

11 %。  
 
就 王 錦 輝 中 小 學 取 錄 居 於 沙 田 區 的 學 童 的 比 率 不 超 逾 學 額 1 5 %的

安 排，該 校 曾 接 獲 家 長 及 區 議 員 的 相 關 查 詢，家 長 希 望 學 校 能 放 寬

取 錄 沙 田 區 學 生 的 比 率。然 而，王 錦 輝 中 小 學 在 二 零 零 四 年 建 校 時，

沙 田 區 議 會 對 其 建 校 計 劃 曾 提 出 關 注，擔 心 會 對 區 內 個 別 收 生 不 足

的 學 校 造 成 影 響。當 時，王 錦 輝 中 小 學 承 諾 會 維 持 每 年 取 錄 居 於 沙

田 區 的 學 童 的 比 率 不 超 逾 學 額 的 1 5 %。因 應 沙 田 區 議 會 與 王 錦 輝 中

小 學 訂 下 的 上 述 協 議，教 育 局 每 年 均 會 檢 視 該 校 招 收 沙 田 區 學 生 所

佔 的 比 例。在 過 去 5 年，教 育 局 並 未 接 獲 家 長 要 求 放 寬 此 收 生 比 率。  
 
上 述 有 關 取 錄 沙 田 區 學 童 的 比 率 的 安 排，須 在 王 錦 輝 中 小 學 辦 學 團

體 和 沙 田 區 議 會 雙 方 同 意 下，才 可 作 出 修 訂。據 悉，由 於 近 年 報 讀

王 錦 輝 中 小 學 的 學 生 人 數 眾 多，申 請 者 亦 來 自 全 港 各 區，故 該 校 無

意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提 出 修 改 現 行 取 錄 沙 田 區 學 童 的 比 率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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